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结算综合保险附加保险索赔特约险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本公司同意以下条件： 

（1）被保险人可以在自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两年内任何时间向本公司提出索赔，本公

司不得以未及时报案为由拒绝赔偿。 

（2）因发生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的第三方对被保险人提起诉讼的，经法院判决后，被保险

人有权决定是否进行上诉，本公司不得以被保险人未上诉为由拒绝赔偿，且赔偿金额应以生

效判决为准。 

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 

 


